[bookmark: _GoBack]13.学校（含幼儿园）及其周边实地检查明查记录表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扣分
	检查描述（扣/加分原因）

	校长负责制落实情况
	（1）对食品安全隐患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自查工作，自查问题整改率达到100%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督促学校食堂落实采用色标管理、五常、6T等食品安全管理方法，提升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水平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推行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积极落实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学校负责人和食堂管理人员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及时发现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并予以纠正，得0.5分，否则不得分。
	
	

	
	（5）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制定陪餐制度和计划，明确陪餐人员和要求，做好陪餐记录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6）鼓励媒体、家长通过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对学校食堂后厨食品安全开展社会监督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学校食堂许可情况
	（7）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得0.5分，否则不得分。
	
	

	
	（8）实际经营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事项与食品经营许可证一致，未发现超范围经营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9）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等，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次数满足风险等级要求，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学校食堂食品溯源情况
	（10）依法建立并落实食品、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原料进货查验，相关进货证明、记录完备的，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食品相关产品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学校食堂人员管理情况

	（11）建立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考核、餐饮具清洗消毒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制度机制，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2）设食品安全专职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全覆盖考核培训，加工制作行为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情况，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3）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4）定期组织开展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考核，记录完备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加工过程质量控制情况
	（15）场所、设施、设备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生产加工场所环境卫生良好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6）定期维护食品加工、贮存等设施、设备，保证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7）严格执行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控制要求，采购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8）未发现采购、贮存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料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9）采用色标管理、五常、6T等食品安全管理方法，对原料采购至成品供应的全过程实施食品安全管理，避免交叉污染情况，得0.5分。
	
	

	持续保持许可条件情况
	（20）每餐次的食品成品按要求留样，并做留样记录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1）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消除隐患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明厨亮灶建设情况
	（22）校园食堂建成“明厨亮灶”，得0.5分，否则不得分。建成“互联网+明厨亮灶”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风险分类管理情况
	（23）校园食堂已在餐饮服务风险分级平台中开展风险等级评定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餐厨废弃物处置情况
	（24）实现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处置的，或与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企业依法签订收集运输协议且收运记录完备的，得0.25分，否则不得分。
	
	

	相关宣传情况
	（25）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的，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情况
	食品经营者名称：

	
	（1）办理相关证照并明示摆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无销售假冒伪劣、过期食品或超范围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根据现场留存的监督检查记录表等情况，结合现场询问，监管频次满足风险等级要求（小餐饮为D级），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食品餐饮单位情况
	食品经营者名称：

	
	（1）在显著位置悬挂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就餐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无垃圾乱丢现象，无蝇虫或蝇虫不明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实施“明厨亮灶”可以实施看到后厨操作情况，且未发现后厨存在操作不规范或交叉污染风险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 落实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相关进货记录（凭证）齐全完备，且未发现使用不明物质、滥用添加剂、使用腐败变质原料，使用来源不明食用油、肉品、野生动物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5） 基础设施设备较为完善，水池数量满足要求、排风设备、餐用具消毒设施能正常使用或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集中消毒餐饮具，得0.5分，否则不得分。
	
	

	
	（6） 网络订餐平台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登记信息与实际一致，使用食安封签等形式，保障外卖食品不受污染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1）办理相关证照并明示摆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无销售假冒伪劣、过期食品或超范围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根据现场留存的监督检查记录表等情况，结合现场询问，监管频次满足风险等级要求（小餐饮为D级），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食品餐饮单位情况
	食品经营者名称：

	
	（1）在显著位置悬挂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就餐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无垃圾乱丢现象，无蝇虫或蝇虫不明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实施“明厨亮灶”可以实施看到后厨操作情况，且未发现后厨存在操作不规范或交叉污染风险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落实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相关进货记录（凭证）齐全完备，且未发现使用不明物质、滥用添加剂、使用腐败变质原料，使用来源不明食用油、肉品、野生动物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5）基础设施设备较为完善，水池数量满足要求、排风设备、餐用具消毒设施能正常使用或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集中消毒餐饮具，得0.5分，否则不得分。
	
	

	
	（6）网络订餐平台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登记信息与实际一致，使用食安封签等形式，保障外卖食品不受污染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1）办理相关证照并明示摆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无销售假冒伪劣、过期食品或超范围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根据现场留存的监督检查记录表等情况，结合现场询问，监管频次满足风险等级要求（小餐饮为D级），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食品餐饮单位情况
	食品经营者名称：

	
	（1）在显著位置悬挂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就餐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无垃圾乱丢现象，无蝇虫或蝇虫不明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实施“明厨亮灶”可以实施看到后厨操作情况，且未发现后厨存在操作不规范或交叉污染风险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落实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相关进货记录（凭证）齐全完备，且未发现使用不明物质、滥用添加剂、使用腐败变质原料，使用来源不明食用油、肉品、野生动物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食品餐饮单位情况
	（5）基础设施设备较为完善，水池数量满足要求、排风设备、餐用具消毒设施能正常使用或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集中消毒餐饮具，得0.5分，否则不得分。
	
	

	
	（6）网络订餐平台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登记信息与实际一致，使用食安封签等形式，保障外卖食品不受污染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1）办理相关证照并明示摆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无销售假冒伪劣、过期食品或超范围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根据现场留存的监督检查记录表等情况，结合现场询问，监管频次满足风险等级要求（小餐饮为D级），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食品餐饮单位情况
	食品经营者名称：

	
	（1）在显著位置悬挂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就餐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无垃圾乱丢现象，无蝇虫或蝇虫不明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实施“明厨亮灶”可以实施看到后厨操作情况，且未发现后厨存在操作不规范或交叉污染风险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4）落实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相关进货记录（凭证）齐全完备，且未发现使用不明物质、滥用添加剂、使用腐败变质原料，使用来源不明食用油、肉品、野生动物等，得0.5分，否则不得分。
	
	

	
	（5）基础设施设备较为完善，水池数量满足要求、排风设备、餐用具消毒设施能正常使用或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集中消毒餐饮具，得0.5分，否则不得分。
	
	

	
	（6）网络订餐平台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登记信息与实际一致，使用食安封签等形式，保障外卖食品不受污染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校园周边情况
	开学期间，校园周边100米范围内无食品小摊贩从事经营活动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
	
	

	检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被检查单位名称及地点
	名称：

	
	地点：


检查人员签字：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